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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业务外包承包人资格要求：

(一)本次业务外包承包人必须具有以下条件：

1.具备独立法人资格、具备有效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2.具有合法有效的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或劳务派遣经营许可证；

3.承包人应具有1个及以上相关劳务外包服务业绩。

4.司机档案管理：司机身份证明（投标时）、驾驶证（投标时）、体检报告（入职时）、司机保险证明（入职时）等，

二、服务需求：

(一)人员要求：

参照近年里程数15万公里/年，配备司机满足公司日常用车需求（相对固定驾驶员人数3名）。

1.驾驶员数量：3名，其中具有B1及以上驾驶证的驾驶员2名(需驾驶19座以下的车辆)，具有A1及以上驾驶证的驾驶员1名。

2.男性，年龄45周岁以下，五官端正；

3.五年以上实际驾龄，无交通安全事故记录；

4.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好，无违法违纪记录；

5.身体健康（参照国家公务员体检标准）；

6.家庭居住地在福州、莆田地区的可优先考虑。

(二)工作要求：

1.正常工作时间(7:30-17:30)，超出工作时间加班费用，由甲方负责。 

2.出差住宿据实结算，结算标准按甲方差旅费管理规定。

3.以上加班费、出差费用均为含税价格，如有调整，甲乙双方协商确认。

4.正常工作时间外，需入住甲方职工宿舍，随时服从甲方车队派车调度，满足生产应急需要。

(三)结算及付款方式

1.外包劳务费：驾驶员的工资每月按人数3人核算总金额。

2.驾驶员工资每月包干价包括：人员工资、福利费、社会保险费（包括养老、医疗、工伤、生育险、失业保险）、风险补偿金、税金、服务费、管理费、利润、不可预见费（含外包人员的因公受伤、残疾、死亡费）、税金等乙方履行外包义务而产生的所有费用，除合同另有约定外，不因任何因素进行调整基本工资每月包干单价。

3.甲方每月支付给乙方费用，按当月实际情况进行结算。

(四)双方权利与义务

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1.应将车辆进行正常维修和保养时间提供给乙方。

2.车辆如服务于福州市外，甲方应提供司机住宿。甲方应为司机提供休息场所，以保证正常出车安全。

乙方权利与义务

1.向甲方提供驾驶员，负责交通线路的代驾服务，负责甲方正常公务活动的服务。

2.乙方负责所委派驾驶员薪酬发放，并为驾驶员缴纳符合国家规定的保险等福利。

3.乙方保证其具有履行本合同的法定资质，具备提供本合同期限内合同项下外包服务的合法资格，并负责办理涉及的全部审批、备案等相关合法合规营运手续。

4.负责驾驶员的服务礼仪、交通法规及安全知识培训。

5.负责定期审验驾驶员的驾驶资质及身体体检，合理安排驾驶员作息时间，保证行车安全。

6.如因乙方管理失误、驾驶员交通违法行为、疲劳驾驶、驾驶操作不当等原因造成交通事故，保险公司能解决的由保险公司承担，超出部分由乙方承担， 一切相关事宜均由乙方负责处理，甲方负责安排相应工作人员进行协调配合。若发生交通事故，甲方车辆保费第二年上浮部分(含本应下调部分)由乙方承担，驾驶员按车辆及驾驶员管理办法处理。

7.在服务期间，如车辆在甲方指定的停车场被盗，与乙方无关(驾驶员作案或与驾驶员联合作案除外),如乙方驾驶员未将车辆停放在甲方指定的停车场造成车辆丢失或被盗，乙方应赔偿甲方车辆损失及停车运行的一切损失。

8.驾驶员如因法定的病事假等原因不能提供服务，休假期间乙方应提供其他驾驶员替代，同时提前一天通知甲方。

9.乙方驾驶员应按车辆使用说明书规定填写维修保养车辆申请， 若因驾驶员原因导致车辆维护保养未能如期进行而造成的损失，由乙方负责赔偿处理。

10.乙方驾驶员应遵守甲方的相关管理规定。

(五)安全责任

1.乙方对服务人员的工作、生活、安全等方面承担全部责任。

2.当乙方服务人员在履行本合同约定的服务过程中，发生人员伤亡或致甲方、第三人人身及财产损害时，乙方第一时间妥善处理。

3.乙方负责所提供驾驶员的定期安全教育交通法规等培训。

(六)其他

1.乙方应与本合同约定提供代驾服务的驾驶员签订劳动合同或劳务合同，承担劳动或劳务关系中作为用人单位的各项责任。

2.如乙方驾驶员提供代驾服务不符合甲方驾驶员管理规章制度，在甲方通知之日起10天内不予更换，甲方有权停止支付合同价款，直至解除合同。

